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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是英文Build-Transfer的缩写，是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领域中采用的一种投融资建设模式。通常指项目发起

人（政府或其授权机构）与项目投资人签订合同，由项目

投资人负责项目的融资、建设，并在规定时限内将竣工后

的项目移交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根据事先签订的回

购协议分期向项目投资人支付项目总投资及相应的回

报。BT项目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一种投融资建设模式，

近年来在国内很多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中得到了应

用，BT项目利用的是非政府资金，由投资方自行筹资进

行项目建设，因而解决了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

足的问题，同时为相关投资方寻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不过目前国家税务总局尚未出台针

对BT项目的税收法规，导致税务局和企业之间在营业税

和所得税的征纳问题产生不同意见，给实际执行带来了

困扰。为此本文专就BT项目牵涉的所得税问题进行探讨

和分析。

一、BT项目企业所得税缴纳的现状

我国BT项目的建设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组建

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负责BT项目的投融资，但不负责

项目的施工建设；第二种是组建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不仅

是BT项目投融资方，而且负责具体的施工建设；第三种

是不组建项目公司，而是由中标的投资方直接负责项目

的融资、投资、管理及施工建设的职能。

由于后两种不是完全意义上的BT模式，且如果会计

核算规范的话（需用到建造合同准则进行核算），与第一

种模式并无实质上的差异。故本文主要探讨第一种模式。

由于没有全国统一的税收法律法规可以参考，笔者总结

了实务中关于BT项目企业所得税缴纳主要存在的三种

情形。

1. 按工程完工进度进行收入确认并纳税。由于BT项

目一般建设期都在一年以上，所以有的地方税务局根据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12号）第二十三

条（二）的相关规定，按照跨年度完成劳务的完工百分比

法确认应税收入并纳税，即BT项目投融资方要依照BT
项目建设的完工百分比计算收入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无

论政府是否进行回购款的结算和支付。

2. 按证监会和财政部相关规定确认会计利润并纳

税。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对BT项目的会计处理没有相关规

定，只有证监会在2011年1月发布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以下简称“问题解答”）和财政

部在2011年12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5号（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5号解释”）中对BT项目的相关会计

处理作了指导性的规定。其中有段话：长期应收款应采用

摊余成本计量并按期确认利息收入。据此有的地方税务

局认为既然确认了会计利润，那就按会计利润来缴纳所

得税。

其实在 2012年 11月财政部正式印发的《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第 5号》（财会［2012］19号）并没有就BT项目的核

算作出规定，这也说明财政部对此业务核算持比较审慎

的态度。

3. 按合同约定收款日期或实际收到回购款项时进行

纳税申报。BT项目属于一种特许协议，有点类似于销售

商品分期收款。而税法规定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

按照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并产生相应的

纳税义务。因此有的地方税务局按此方式进行所得税的

征纳。

二、BT项目企业所得税缴纳的理论分析

上面所述目前BT项目三种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方式，

前两种方式有失公允，不尽合理。尤其是第一种方式，在

证监会“问题解答”出台以后，还按照完工百分比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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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确认并相应纳税是不合理的，更何况BT项目公司也

不适用建造合同准则。因此该种方式既没有任何法律法

规支持，也无法说出让人信服的理由。

后两种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企业与税务局确认的

应纳税所得额基数上。在企业所得税的缴纳方面，究竟应

按当年确认的会计利润作为应纳税所得额基数，还是按

照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或实际收到回购款时对应的投资

收益来纳税呢？其中，投资收益=［实际收到的回购款/（1+
合同收益率）］×合同收益率。

笔者倾向于后一种，因为这样更符合我国税法精神

及企业实际，理论分析如下：

1. 标准不统一，缺乏可比性。证监会“问题解答”只针

对上市公司而言，也就说明非上市公司可以不采用该解

答形式进行会计核算，也即在建设期不用确认报表的会

计利润，因而就不存在缴纳企业所得税的问题。如果非上

市公司在建设期可以不缴企业所得税，而上市公司缴纳

企业所得税，则会造成公司之间有关指标不可比较，也没

有统一性。

2. 利润可调节，不合情与理。证监会“问题解答”中要

求确认利息收入，而利息收入是根据长期应收款的摊余

成本乘以实际利率得到的。假设以确认的会计利润来缴

纳企业所得税，则企业可以把实际利率（企业根据现金流

量模型自己测算的）确认的很小，借以降低前期报表利润

并通过把利润后移的方式规避提前缴纳企业所得税的风

险。这样就会造成应该缴纳的税却可以延迟交，有违税法

的刚性。

3. 会计利润非税法利润。证监会“问题解答”要求确

认的利息收入也只是会计利润，并非税法利润，长期应收

款采用摊余成本核算之后，就会形成长期应收款的账面

价值和计税基础的不一致，从而产生递延所得税的问题。

所以并非是一有会计利润就要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同时

按证监会“问题解答”计算的会计利润是通过一系列的估

计和计算得出来的，其结果与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并不

吻合。

4. 成本不确定，收入难确认。按照会计准则规定：收

入确认的前提条件是发生的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对

于BT项目公司而言，以前年度投资成本只能在进入回购

期后由政府进行审核后确定，也只有在投资成本确定之

后，政府才能够据以确认应该支付多少回购款，BT项目

公司才能确认获得了多少投资收益。否则就会造成投资

成本的虚增（政府一般会核减企业的实际投资成本），相

应虚增投资收益，既不符合收入的确认原则，也不符合会

计上的谨慎性原则。

4. 税金无来源，股东有意见。BT项目投资一般规模

较大，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

例的通知》（国发〔2009〕27号）中的相关规定：固定资产投

资公司自身要按比例投入项目资本金，其余需要靠银行

贷款等方式解决。

在建设期如果按会计利润来缴纳所得税，首先会造

成项目建设的资金更加紧张，履约困难；其次是会造成该

税金无资金来源渠道。如果非要缴纳所得税，则只能靠公

司股东继续投入资本金或筹集其他资金，而这又和公司

投资BT项目的初衷不符，股东注资是进行项目投资建设

的，不会在没看到任何投资收益的情况下拿钱去缴税的。

同时这也不符合政府招商引资的精神，BT项目投资人是

政府招商引资进来的，是当地政府重大工程的建设者，不

仅享受不到相应的优惠政策，却还面临提前纳税的风险，

令投资者难以接受。

5. 企业经营好，税收才有保障。如果以实际收到的回

购款中含的投资收益来缴税，则会形成收入确认时间及

纳税义务较好地融合，既能满足BT项目后续的投资建设

资金需要，还能符合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形；不仅有利于企

业又好又快地发展，还能保证税收的可持续性。

三、关于BT项目涉税法规的建议

通过上述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BT项目按照合同约

定收款日期或实际收到回购款项时进行应税收入的确认

并纳税，不仅符合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也符合

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更顺应了目前中央提出的保增长、

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但这种纳税

的方式必须要有相关法律的支撑，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政

策建议：

一是为了解决全国 BT项目的相关税收问题，避免

“无法可依”的现象，也为了营造法治税收环境，构建和谐

征纳关系，国家税务总局应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BT项目

涉税法律法规文件，明确营业税及所得税的计税依据、纳

税时间等问题。

二是尽量给予BT项目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基于我

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为了推动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发展，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BT项目

建设，必须降低BT项目投融资方的成本，尤其是税收成

本，否则会抑制BT项目投融资方投资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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